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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810   股票简称：神马股份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6-024 

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九届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6年 10月

14 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通知，于 2016年 10月 18日在公

司北一楼会议室召开，会议应到董事 9 人, 实到 5人，董事万善福先

生、独立董事董超先生、赵静女士、赵海鹏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与表决，

公司 5 名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，会议符合《公司法》

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： 

一、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： 

根据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文件《关于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〈关于

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（任职）问题的意见〉的通知》

（豫组通〔2013〕41 号）及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《关于印发〈执行

中组发〔2013〕18 号文件有关问题的答复意见〉的通知》精神，经

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党委研究决定，中国平煤神马集团领

导班子成员及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总工程师等不得在下属二级机构（包

括全资、控股和参股企业）兼职。公司董事长王良先生任中国平煤神

马集团副总经理职务。根据上述要求，王良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

职务，选举郑晓广先生（简历附后）为公司董事长（任期自即日起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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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），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二、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： 

根据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文件《关于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〈关于

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（任职）问题的意见〉的通知》

（豫组通〔2013〕41 号）及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《关于印发〈执行

中组发〔2013〕18 号文件有关问题的答复意见〉的通知》精神，经

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党委研究决定，中国平煤神马集团领

导班子成员及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总工程师等不得在下属二级机构（包

括全资、控股和参股企业）兼职。公司总经理张电子先生任中国平煤

神马集团董事职务。根据上述要求，张电子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

职务，聘任段文亮先生（简历附后）为公司总经理（任期自即日起至

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）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独立董事董超先生、赵静女士、赵海鹏先生对上述二项议案均表

示同意。 

公司董事会对王良先生任职董事长、张电子先生任职总经理期间

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。    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年 10 月 18 日 

附：简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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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晓广先生，1965年生，硕士研究生学历，教授级高级工程师，

历任神马集团战略部部长、神马尼龙化工公司副总经理、总经理、神

马集团副总工程师、神马实业总经理、神马股份副总经理、中国平煤

神马集团国际贸易公司经理、党委书记，现任公司董事、副总经理。 

段文亮先生，1964 年生，本科学历，教授级高级工程师，历任

神马集团总工程师室技术科长、神马集团技术中心副主任、主任、神

马股份总工程师，现任公司副总经理。 

 


